
邯郸办理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减少怎么办理

产品名称 邯郸办理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减少怎么办理

公司名称 邯郸市万帮会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光明南大街城市新秀写字楼
18层

联系电话 0310-3334555 13703109979

产品详情

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减少携带好相关的需要提交的材料，比如说委托书，还有就是公司大会当中所决定的
决定书去工商部门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公司法》百七十八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
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
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的低限额”。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应当自公告之日起45日后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
提交公司在报纸上登载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公告的有关证明和公司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

《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符合《公司法》规定的程序，
减少后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数额应当达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公司注册资本的低限额并经验资机构
验资。公司全体股东或者发起人足额缴纳出资和缴纳股款后，公司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应当同时办理减
少实收资本变更登记”

公司减资有哪些法定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

公司减资，是指公司资本过剩或亏损严重，根据经营业务的实际情况，依法减少注册资本金的行为。按
照资本不变原则，原则上公司的资本是不允许减少的。公司资本过剩，形式资本过多时，再保持资本不
变，会导致资本在公司中闲置或浪费，不利于发挥资本的效能，同时也容易增加分红的负担，所以公司
会选择减资；另外，当公司出现严重亏损，资本总额和实有资产相距悬殊的情况下，公司资本已经不能
够证明公司资信状况，股东同样也没法得到应有的回报，这也是公司选择减资的原因。

那么公司减资有哪些法定程序呢？

1）股东会决议



该决议内容包括：减资后的公司注册资本；减资后的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安排；有关修改章程的事项
；股东出资及其比例的变化等。公司作出减资决议时，应注意公司减少资本后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
的低限额；

2） 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3） 通知或公告债权人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
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次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4） 变更登记

公司减资注意事项

一、公司注册资本的事前管控

首先，立法者深知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在以公司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时，为从源头上切断公司资
本不确定的情况出现，保证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真实性，在《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
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此规定意旨在源头上保
证公司的注册资本的真实，保证交易中双方的知情权对等。

同时为了保证公司资本的充足及稳定性，《公司法》第三十五条也指出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
。

二、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流程

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的活跃性，《公司法》向来贯彻的主张系底线原则。即不触犯法律强
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均由公司内部实行自治。但对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事宜，立法者从立法之初便是
持谨慎态度。

三、违反法定程序擅自减资的行为无效问题

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四十三条规定可知，对于减资程序系法定程序，法律不允许公司通过制定
公司章程形式对减资程序的决议形式进行任何改变。如果企业未按规定对减资事宜进行决议的，根据《
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故即使公司修改章程再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减资成功并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依
然可以宣告该决议无效，责令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

四、内部合法减资，外部未合理通知的，股东不免责

五、未合理通知债权人不等同抽逃出资

六、减资后的资产足以弥补债权，不能成为抗辩理由

首先明确一点，公司法百七十七条之所以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
权人，其本质意义上系让债权人能够知悉交易相对方的财务真实情况，以确保交易的安全性及债权实现



的可预见性不变。即债权人接到通知后，知晓减资后的剩余注册资本足以清偿债务并无异议的，顺利减
资。若有异议的，按照法律规定债权人可以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从而巩固自身债权实现的可预见性不变。

另外减资中未合理通知债权人，股东承担的也仅仅是补充赔偿责任，即如果公司能够足额清偿对外债务
的情况下，此种补充责任即形同虚设；当公司不能足额对外清偿债务时，则股东此种补充责任的作用才
能够显现。故而股东不能以减资后注册资本或公司资产足以清偿债务为由进行抗辩。

七、严格审查债的形成时间

司法实践中对公司减资未合理通知债权人的，应当在减资限额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并无争议。但关键在于债权的发生时间节点与减资时间的认定问题上。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